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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草背景
海南省科学技术厅 海南省财政厅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海南省农业农村厅 海南省工业和信息化厅 海南省海洋厅 海南省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等七部门2024年12月11日印发《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改革若干措施》中要求“22.建立包容审慎监管机制；23.建立支持企业创新的容错免责制度”，参考其他省份已制定的科技创新方面的容错免责相关实施办法，起草本办法。
二、起草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第三十五条“国家鼓励新技术应用，按照包容审慎原则，推动开展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新模式应用试验，为新技术、新产品应用创造条件”。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二、基本原则——激励创新，宽容失败。充分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多样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重视科研试错探索的价值，建立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容错纠错机制，形成敢为人先、勇于探索的科研氛围”。
《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十六）高等学校、科研机构领导人员和企业负责人在履行勤勉尽责义务、没有牟取非法利益前提下，免除追究其技术创新决策失误责任，对已履行勤勉尽责义务但因技术路线选择失误等导致难以完成预定目标的项目单位和科研人员予以减责或免责”。
《海南自由贸易港科技开放创新若干规定》第十九条“对利用财政性资金或者国有资本设立的探索性强、不确定性高的科技项目，能够充分证明承担项目的单位和科技人员已经履行了勤勉尽责义务仍未能形成预期科技成果的，经立项主管部门组织专家论证后，可以允许该项目结题，不影响相关单位和个人再次申请利用财政性资金或者国有资本设立的科技项目”。
《进一步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改革若干措施》“22.建立包容审慎监管机制”；“23.建立支持企业创新的容错免责制度。
三、主要内容
《办法》主要包括总则、适用情形、认定程序、结果运用、组织保障等五方面内容。
（一）总则
包括起草依据、适用主体范围、基本原则等内容。
（二）适用情形
列举了适用和不适用两方面的情形。对上级文件认真研究梳理并参考其他省份拟制了各类情形。
（三）认定程序
规定了常规程序和简易程序。
（四）结果运用
区分直接免责和整改后免责两种类型，列举了限期整改情形。
（五）组织保障
对相关主体责任进行了明确，强调对在免责材料中弄虚作假行为进行严肃处理。为包容各级不同文件中的容错免责规定，提出了相关适用情形。
四、重点关注事项
一是创新性提出企业及青年科研人员的“首次免责”。其他省份相关文件未见相关提法，主要依据为行政处罚法中的“初次违法且危害后果轻微并及时改正的，可以不予行政处罚”条款。
二是强化对企业的支持。部分企业项目属于后补助，企业因不可抗力因素导致项目无法完成，项目终止后不再拨付财政资金，本办法提出对企业垫付的财政资金进行补发，弥补企业损失。
三是明确了限期整改情形。主要包括延期完成、资金退回及支付、纠正损害后果等情形。

